
中国（原阳）预制菜产业示范基地项目智慧园区建设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

（招标编号：YYYZCCYSFJD-ZB-042）

       
公示结束时间：2024年 10月 03日          

一、评标情况

标段(包)[001]中国（原阳）预制菜产业示范基地项目智慧园区建设项目:

   1、中标候选人基本情况

      中标候选人第 1名：青海青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，投标报价：990.261180万元，质

量：合格，工期/交货期/服务期：100天；

      中标候选人第 2名：北京中电裕华工程科技有限公司，投标报价：1060.294348万元，

质量：合格，工期/交货期/服务期：100天；

      中标候选人第 3名：江苏三棱智慧物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，投标报价：1115.680000

万元，质量：合格，工期/交货期/服务期：100天；

   2、中标候选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诺的项目负责人情况

      中标候选人(青海青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)的项目负责人：李旭华一级建造师，管理号：

201909034630000176;

      中标候选人(北京中电裕华工程科技有限公司)的项目负责人：杨静二级建造师，管理

号 201705202110003254;

      中标候选人(江苏三棱智慧物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)的项目负责人：崔鹏一级建造师，

注册号：苏 1322012201203707;

   3、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

      中标候选人(青海青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)的资格能力条件：符合;

      中标候选人(北京中电裕华工程科技有限公司)的资格能力条件：符合;

      中标候选人(江苏三棱智慧物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)的资格能力条件：符合;

   4、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情况

      中标候选人(青海青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)的评标情况：符合;

      中标候选人(北京中电裕华工程科技有限公司)的评标情况：符合;

      中标候选人(江苏三棱智慧物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)的评标情况：符合;

二、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



自发布中标候选人公示之日起 3日，投标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本次招标项目的评标结

果如有异议，请以书面形式向招标人或代理机构提出质疑(加盖单位公章且法人签字)，由法

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携带企业营业执照等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及本人身份证件（原件）一

并提交（邮寄、传真件不予受理），并以质疑函接受确认日期作为受理时间。逾期未提交或

未按照要求提交的质疑函将不予受理。

三、其他

    中国（原阳）预制菜产业示范基地项目智慧园区建设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

本项目 中国（原阳）预制菜产业示范基地项目智慧园区建设项目（标段编号：YYYZCCYSFJD-

ZB-042 ）于 2024 年 9 月 30 日在阳光易招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开标（评标），经评标委员

会评审，现将该项目的中标候选人（评标结果）情况公示如下：

一、中标候选人

1.1 中标候选人排序基本情况

排序 中标候选人名称 投标报价(元)

1 青海青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9902611.8

2 北京中电裕华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10602943.48

3 江苏三棱智慧物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1156800

1.2. 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

序号 标段编号 资格能力条件

1 YYYZCCYSFJD-ZB-042 符合

1.3 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情况

序号 中标候选人名称 响应情况

1 青海青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符合

2 北京中电裕华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符合

3 江苏三棱智慧物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符合

二、发布公告的媒介

本次中标候选人公示在《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》、《河南省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》、

《阳光易招公共资源交易平台》上发布。

本项目结果公示期：自发布中标候选人公示之日起 3日，投标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本次招

标项目的评标结果如有异议，请以书面形式向招标人或代理机构提出质疑(加盖单位公章且



法人签字)，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携带企业营业执照等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及本人身

份证件（原件）一并提交（邮寄、传真件不予受理），并以质疑函接受确认日期作为受理时

间。逾期未提交或未按照要求提交的质疑函将不予受理。

三、本次招标联系事宜

招标人：原阳县中豫世纪产业园区建设有限公司 

地  址：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原兴街道办事处谷堆村 10号

联系人：张先生

电  话：0371-55050666

招标代理机构：河南海华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

地  址：郑州市郑开大道 89号建设大厦西塔 15楼 1510室

联系人：张女士

电  话：0371-6606931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4年 9月 30日

四、监督部门

  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河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   招 标 人：原阳县中豫世纪产业园区建设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地    址：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原兴街道办事处谷堆村 10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联 系 人：张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电    话：0371-55050666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电子邮件：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招标代理机构：河南海华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

   地    址：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郑开大道 89号河南建设大厦西塔 15层

   联 系 人： 张媛媛

   电    话： 0371-66069312

   电子邮件： /

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（项目负责人）：           （签名）

     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：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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